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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府办 〔２０２０〕１１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领域
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实施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财政厅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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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广东省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９〕２７号）和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级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方案的通知》 （粤府办 〔２０１８〕５２号）精神，现就教育领域省

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制定如下方案。

一、主要内容

我省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义务教育、学生资

助、其他教育 （含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等）三个方面。

（一）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总体为省级与市县共同财政事

权，并按具体事项细化，其中涉及学校日常运转、校舍安全、

学生学习生活等经常性事项，所需经费一般根据省定标准，明确

省级与市县财政分档负担比例，省级财政负担部分通过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安排；涉及阶段性任务和专项性工作的事项，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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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由市县财政统筹安排，省级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支持。

１公用经费保障。省制定全省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

均公用经费标准，并按规定提高寄宿制学校等公用经费水平，单

独核定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等公用经费标准。所需经费省级财

政分四档 （详见附件１）按比例分担，其中第一档按１００％负担、

第二档按 ８０％负担、第三档按 ６０％负担、第四档按 ５０％负担。

市县财政按属地管理原则承担支出责任。

２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

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省级财政对以下项目给予

补助：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按国家标准由

省级财政全额负担；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和少数民族地区寄宿

制民族班学生生活补助按省定标准由省级财政全额负担。市县可

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不低于省定标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生活补助标准，超出国家或省定标准部分由市县财政负担。市

县财政按属地管理原则承担支出责任。

３校舍安全保障。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落实城乡义务

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政策。省级财政参照国家统一制定的农村

公办学校校舍单位面积补助测算标准，对全省农村公办义务教育

学校以及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１２市的县 （市、区）、惠州和肇庆

市的县 （市、区）、江门市的困难县 （市、区）城市公办义务教

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按统一分类分档方式 （详见附件２）给予补

助，其中第一档按 ６０％补助、第二档按 ５０％补助、第三档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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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补助、第四档按 ３０％补助。市县财政按属地管理原则承担

支出责任。

４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试点。现阶段省级财政

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省级试点县县城以外的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按省定标准实施补助，所需经费按省定标准

由省级财政全额负担。各地可结合实际开展地方试点工作，地方

试点地区的营养膳食补助所需资金由地方自行负担，省级财政对

工作开展较好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地区给予奖补。市县财政按属地

管理原则承担支出责任。

５城乡公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要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落实，确保县域

内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所需经费按学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负担，省级财

政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对欠发达地区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

给予支持。市县财政按规定统筹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本级财力

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公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

６免费教科书政策。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保障对义务

教育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和小学一年级学生正版字典。省级财政

对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１２市、惠州和肇庆市、江门恩平市城乡义

务教育学生按省定标准全额负担所需经费，并由省级财政承担支

出责任；其他地区 （深圳市除外）通过转移支付给予支持，其

中农村学生按省定标准补助，城市学生按国家标准补助，并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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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按属地管理原则承担支出责任。市县可结合实际制定本地

区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标准，超出国家或省定标准部分由市县财

政承担。

７涉及阶段性任务和专项性工作的事项。现阶段省级财政

通过转移支付补助，统筹支持市县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建设农村义

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加强义务教育教师培训、推进义务教育信息

化等各项提升教育现代化能力事项。所需经费由市县财政统筹省

转移支付资金和本级财力保障。

（二）学生资助。学生资助是相对独立完整的政策体系，覆

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等，总体为省级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省级财政负担部分通过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安排。

１学前教育幼儿资助。现阶段由市县人民政府负责落实学

前教育幼儿资助政策，确保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

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得到资助。省级财政对市县财政按统一分

类分档方式 （详见附件２）进行分担，其中第一档按１００％负担、

第二档按 ８５％负担、第三档按 ６５％负担、第四档按 ３０％负担。

市县可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标准，超出省定标准部分由市县财政

负担。市县财政按属地管理原则承担支出责任。

２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免学杂

费补助按省定标准，国家助学金按国家平均资助标准，由省级与

市县财政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分别承担支出责任。省级财政通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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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对市县财政按省定标准给予补助，按统一分类分档方式

（详见附件 ２）进行分担，其中第一档按 １００％负担、第二档按

８５％负担、第三档按 ６５％负担、第四档按 ３０％负担。市县可结

合实际提高免学杂费具体补助标准，超出省定标准部分由市县财

政负担，并按规定结合实际确定国家助学金分档资助标准。

３中等职业教育 （含技工院校，下同）免学费补助和国家

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按省定标准，国家助学金按国

家平均资助标准，由省级与市县财政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分别承担

支出责任。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对市县财政给予补助，按统一

分类分档方式 （详见附件 ２）进行分担，其中第一档按 １００％负

担、第二档按８５％负担、第三档按 ６５％负担、第四档按 ３０％负

担。市县可结合实际提高免学杂费具体补助标准，超出省定标准

部分由市县财政负担，并按规定结合实际确定国家助学金分档资

助标准。

４高校国家助学金。国家制定本科、专科学生国家助学金

平均资助标准和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省级与市县财政

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分别承担支出责任。省级财政按统一分类分档

方式 （详见附件２）通过转移支付对市县财政给予补助，其中第

一档按１００％负担、第二档按８５％负担、第三档按６５％负担、第

四档按３０％负担。

５来粤留学生奖学金。省制定来粤留学生奖学金标准，对

符合条件的省内高校本科以上 （含本科）外国学生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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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全额承担，并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市属高校

给予补助。省级与市级财政分别承担支出责任。

６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省制定省属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补助标准，地市制定市属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补助标准，所需

经费由省级与市级财政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分别承担支出责任。

７少数民族大学生资助。省制定补助标准，对符合条件的

本省户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给予资助。所需资金由省级财政全额负

担，并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市县财政给予补助。市县财政按属地

管理原则承担支出责任。

８高校国家助学贷款贴息、代偿、风险补偿金补助及高校

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全省普通高校 （不含中央部门所

属高校，下同）国家助学贷款贴息、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

岗退费及参加 “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高校毕业生国家助

学贷款代偿，由省级财政全额承担。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补

助，生源地贷款部分由省级财政全额承担，校园地贷款部分由省

级财政按５０％比例分担 （其余部分由学校分担）。省级财政承担

支出责任。

９涉及阶段性任务的事项。现阶段对广东户籍建档立卡贫

困子女实行免学杂费并给予生活费补助政策。省级财政通过转移

支付，对市县学校免学杂费和户籍所在地政府发放生活费补助，

按省级财政、对口帮扶市财政、贫困人口属地市财政６∶３∶１的

比例共同分担。省级与市县财政分别承担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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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涉及中央事权的事项。根据国家方案要求，以下资助事

项归属中央事权，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高校国家奖

学金、高校国家励志奖学金、大学生服兵役资助、退役士兵教育

资助，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并通过转移支付对地方财

政给予补助，由省级与市县财政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分别承担支出

责任。

（三）其他教育。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等其他教育，总体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

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政府财政事权原则上按

照办学主体隶属关系由省级与市县财政分别承担支出责任，分级

筹措办学经费。省级财政按具体财政事权事项通过转移支付给予

市县财政支持。

１学前教育。学前教育财政事权总体按幼儿园隶属关系分

级负担，其中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经费拨款为省

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省负担部分通过转移支付安排；公办幼儿

园学位保障为市县财政事权，省级财政按阶段性任务目标，对欠

发达市县财政给予转移支付补助。

（１）生均经费拨款。省制定全省统一的公办幼儿园和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生均经费拨款最低标准，市县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

区拨款标准。省属公办幼儿园由省级财政承担，省级财政对市县

财政按统一分类分档方式 （详见附件２）给予补助，其中第一档

按７０％补助、第二档按 ５０％补助、第三档按 ３０％补助、第四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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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补助 （由市县自行承担）。省级与市县财政分别承担支出责

任。

（２）公办学位保障。公办幼儿园学位建设所需资金按办园

主体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承担，现阶段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对

欠发达市县财政给予支持，确保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国

家要求。省级与市县财政分别承担支出责任。

（３）公办教师工资待遇。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通过财

政拨款、教育收费及其他收入统筹解决，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额

发放。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财政拨款部分按幼儿园隶属关系

由同级财政负担，省级与市县财政分别承担支出责任。

２公办普通高中教育。公办普通高中教育财政事权总体按

学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负担，其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为省与市

县共同财政事权，省负担部分通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安排。

（１）生均公用经费拨款。省按国家标准制定全省统一的公

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省属公办学校由省级财政承

担，省级财政对市县财政按统一分类分档方式 （详见附件２）给

予补助，其中第一档按 ７０％补助、第二档按 ５０％补助、第三档

按３０％补助、第四档不予补助 （由市县自行承担）。省级与市县

财政按学校隶属关系分别承担支出责任。

（２）公办学位保障。公办普通高中学位建设按学校隶属关

系由同级财政负担，省级与市县财政分别承担支出责任。

（３）公办教师工资待遇。公办普通高中教师工资待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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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教育收费及其他收入统筹解决，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

额发放。公办普通高中教师工资待遇财政拨款部分按学校隶属关

系由同级财政负担，省级与市县财政分别承担支出责任。

３公办中职教育。公办中职学校财政事权总体按学校隶属

关系由同级财政负担。

财政定额拨款。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制定按学生数或按

教职工编制数计算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财政定额拨款制度，保障

本级政府举办的公办中职学校教师待遇以及办学需要，所需经费

按学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负担。省制定全省公办中职学校生均

财政拨款最低标准，市县应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拨款标准。省属

公办学校由省级财政按照省定标准负担。省级与市县财政分别承

担支出责任。

４公办高等教育。公办高等教育财政事权总体按学校隶属

关系由同级财政负担，省级与市县财政分别承担支出责任。省属

公办高校由省级财政负责生均综合定额拨款、办学基本建设、奖

助学资助等财政事权。

（１）财政定额拨款。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制定按学生

数或按教职工编制数计算的公办高校财政定额拨款制度，保障本

级政府举办的公办高校教师待遇以及办学需要，所需经费按学校

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负担。省确定全省公办普通高校生均财政拨

款最低水平，市县应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拨款标准。省属公办普

通高校由省级财政按照省定标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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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本建设。原则上公办高校学位建设经费按学校隶属

关系由同级财政负担，市县人民政府要建立公办高校学位建设经

费保障机制。现阶段涉及新建高校以及新校区建设等重大建设项

目，按 “谁主导，谁负责”的原则，由主导者同级财政承担支

出责任。省级财政按 “一校一策”原则通过转移支付对市县财

政给予适当支持。

５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教师生活补助。省制定统一的平均

补助标准，对全省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公办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

给予生活补助；县级人民政府制定本地区具体发放标准。所需资

金由省级和市县按照共同财政事权共同负担，省级财政对部分经

济欠发达地区分两档 （详见附件 ３）给予补助，其中第一档按

８０％补助、第二档按 ５０％补助。市县财政按属地管理原则承担

支出责任。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民办教育和高校、

国有企业所属学校等的管理和财政支持方式，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现行体制和政策执行。

二、财政保障标准

全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按照 “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的原则，合理确定教育领域财政保障标准，兜牢教育保障底线，

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施动态调整机制。对中央和省

已明确基础标准的地方共同事权，省级与市县财政应按规定的分

担方式确保足额落实到位。对其他暂未制定国家基础标准和省定

标准的事项，市县在不超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超出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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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级财政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可结合实际制定市县标准。市县

标准高于国家基础标准和省定标准的，应事先按程序报省业务主

管部门和省财政部门备案后执行，高出部分所需资金自行承担。

法律法规，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三、配套措施

（一）落实支出责任。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

周密安排部署，密切协调配合，根据本方案确定的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按规定做好预算安排，切实落实支出责任。滚动优

化省级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压实市县对基础教育及其所属高

校的支出责任，确保实现教育经费投入 “两个只增不减”和中

小学教师工资 “两个不低于或高于”。

（二）完善预算管理。各级人民政府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优化支出结构，着力提高教育领域资金配置效率、使用效益

和公共服务质量。省级财政根据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总体

要求，通过相关资金渠道对教育事业给予支持。各市要相应完善

对下教育转移支付制度。

（三）修订完善制度。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方案精

神，在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抓紧修订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加

快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要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紧密结合、协同推进、良性互动、

形成合力，并根据教育改革发展形势，按照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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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要求，适时进一步健全省定标准，动态调整优化教育领域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本方案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附件：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分档名单

２统一分类分档名单

３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教师生活补助分档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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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分档名单

第一档：潮阳区、潮南区、乐昌市、南雄市、新丰县、乳源

瑶族自治县、东源县、和平县、龙川县、连平县、紫金县、兴宁

市、梅县区、平远县、蕉岭县、大埔县、丰顺县、五华县、梅江

区、惠东县、陆丰市、海丰县、陆河县、汕尾城区、连州市、连

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阳山县、饶平县、普宁

市、揭西县、惠来县。

第二档：南澳县、始兴县、翁源县、仁化县、龙门县、博罗

县、阳西县、阳春市、吴川市、遂溪县、雷州市、徐闻县、廉江

市、信宜市、高州市、化州市、四会市、高要市、广宁县、封开

县、怀集县、德庆县、佛冈县、英德市、郁南县、罗定市、新兴

县、曲江区、云城区、云安区、惠阳区、澄海区、阳东区、电白

区、清新区、潮安区、揭东区、恩平市。

第三档：汕头市本级、韶关市本级、河源市本级、梅州市本

级、惠州市本级、汕尾市本级、阳江市本级、湛江市本级、茂名

市本级、肇庆市本级、清远市本级、潮州市本级、揭阳市本级、

云浮市本级、金平区、龙湖区、濠江区、浈江区、武江区、源城

区、惠城区、江城区、赤坎区、霞山区、麻章区、坡头区、茂南

区、端州区、鼎湖区、清城区、湘桥区、榕城区、台山市、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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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第四档：广州市、珠海市、佛山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

市 （不含恩平、台山、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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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统一分类分档名单

第一档：原中央苏区、海陆丰革命老区困难县、少数民族

县，包括汕头市潮阳区、潮南区，韶关市南雄市、乳源瑶族自治

县，河源市和平县、龙川县、连平县、紫金县，梅州市兴宁市、

梅县区、平远县、蕉岭县、大埔县、丰顺县、五华县、梅江区，

惠州市惠东县，汕尾市陆丰市、海丰县、陆河县、城区，清远市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潮州市饶平县，揭阳市

普宁市、揭西县、惠来县。

第二档：除第一档以外的北部生态发展区和东西两翼沿海经

济带市县，包括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汕尾、阳江、湛江、

茂名、清远、潮州、揭阳、云浮 １２市，以及惠州市龙门县，肇

庆市广宁县、封开县、德庆县、怀集县。

第三档：珠三角核心区财力相对薄弱市县，包括惠州市及惠

城区、惠阳区、博罗县，肇庆市及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区、四

会市，以及江门恩平市、台山市、开平市、鹤山市。

第四档：珠三角核心区其余市县，包括广州、深圳 （由中

央直接补助）、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 （不含恩平市、

台山市、开平市、鹤山市）７市。

注：统一分类分档名单适用于：校舍安全保障、学前教育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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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资助、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中等职

业教育免学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高校国家助学金、学

前教育生均经费拨款、公办普通高中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拨款。

—７１—



附件３

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教师生活补助分档名单

一、省给予８０％补助的县 （市、区）３６个：南雄市、乐昌

市、仁化县、乳源县、始兴县、翁源县、新丰县、封开县、广宁

县、德庆县、信宜市、兴宁市、梅县区、蕉岭县、丰顺县、大埔

县、五华县、平远县、陆丰市、陆河县、海丰县、东源县、龙川

县、紫金县、连平县、和平县、清新区、连州市、连山县、连南

县、阳山县、饶平县、普宁市、揭东县、揭西县、惠来县。

二、省给予５０％补助的县 （市、区）３５个：澄海区、潮阳

区、潮南区、南澳县、曲江区、坡头区、麻章区、雷州市、廉江

市、吴川市、徐闻县、遂溪县、高要市、四会市、怀集县、台山

市、开平市、恩平市、茂南区、高州市、化州市、电白县、博罗

县、惠东县、龙门县、阳春市、阳东县、阳西县、英德市、佛冈

县、潮安县、罗定市、郁南县、新兴县、云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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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委有关部委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

纪委办公厅，南部战区、南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空军、省

军区，省法院，省检察院。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０日印发


